关于吉安县城市管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投诉处理决定书

吉安市天顺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投诉人：吉安市天顺数码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人：邓红英　联系电话：13576897168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长岗北路附19号4栋3-601

被投诉人：江西鑫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　 

联系人：肖女士　 联系电话：0796-8289802

　 投诉人对江西鑫磊工程造价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吉安县城市管理局无人机采购项目（赣鑫磊政采字[2018]73号）的采购过程及结果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18年7月11日向吉安县财政局采购办进行投诉,本办于2018年7月16日依法受理。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人认为：1、本次招标为“无人机采购项目”，预中标供应商不属于符合相关生产、经营范围的供应商。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的第二十条第五款关于“对供应商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或者评审标准”的规定；2、本项目采用竞争性谈判的方式进行招标，有多家供应商用同一品牌无人机进行投标，谈判小组未按要求进行资格审查，多家同品牌供应商进入第二轮报价。违反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三十一条关于“提供相同品牌产品的不同投标人参加同一项下投标的，以其中通过资格审查、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最低的参加评标……”的规定；3、谈判小组调整采购要求，我方提出要求项目延期，未得到合理答复。违反了《政府采购非招标采购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第三十、三十二、三十三条的规定。

二、论证情况及处理决定

    2018年7月27日，县财政局采购办组织有关行业专家在吉安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评标室就你司投诉事项进行了论证，结论如下：

1、该项目的谈判文件对供应商的资格条件要求：“有合格的营业执照，符合相应的生产、经营范围的供应商，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专家认为参加此次竞争性谈判采购项目的供应商包括预中标供应商的经营范围包括电子产品，属于本次竞争性谈判项目的经营范围，本条投诉不成立。

2、根据财政部《关于多家代理商代理一家制造商的产品参加投标如何计算供应商家数的复函》的规定，同一品牌同一型号产品只能由一家供应商参加，如果有多家代理商参加同一品牌同一型号投标的，应当作为一个供应商计算。公开招标以外采购方式以及政府采购服务和工程，也按此方法计算供应商家数。虽然该项目采用非招标方式竞争性谈判采购，同样适用。经重新核实，参与此次竞争性谈判采购且已提交响应文件的供应商共四家，其中三家响应文件的供应商所投的主要产品均为大疆M200系列，且核心产品占采购项目资金的50%以上，因此我们认定该三家响应文件的供应商所投产品为同一品牌，只能按一个供应商计算。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之规定。
3、根据《政府采购非招标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三十二、三十三条的规定：“在谈判过程中，谈判小组可以根据谈判文件和谈判情况实质性变动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要求以及合同草案条款……”“……谈判结束后，谈判小组应当要求所有继续参加谈判的供应商在规定时间内提交最后报价，提交最后报价的供应商不得少于3家”。因此我们认为，投诉函中“谈判小组在第二轮谈判前修改采购需求”“且申请项目延期的诉求并未得到许可”的做法符合《政府采购非招标方式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74号）三十二、三十三条的规定，本条投诉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供应商投诉处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三十二条：“财政部门经审查，对投诉事项分别作出下列处理决定：(二)“已确定中标或成交供应商但尚未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的，认定中标或者成交结果无效”之规定，我局处理决定如下：成交结果无效，重新开展采购活动。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2018年7月30日

